《元阳县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
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促进地方经济、丰富旅游体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省委、省政府及州委、州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民宿行业的规范与发展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，要求各地结合自身实际，加强对民宿的管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保障游客权益，推动民宿产业健康、有序、高质量发展。

元阳县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、丰富的民族文化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。近年来，元阳县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为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，但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经营管理不规范、安全隐患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。为有效解决问题，促进元阳县民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依据州委、州政府及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，结合元阳县实际，特开展《元阳县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的起草工作。
起草过程

本《办法》起草于2025年2月26日，起草小组参考研究了大理民宿发展经验以及其他地区相关管理办法，并对元阳县民宿行业现状进行了摸排，走访元阳县旅游协会及多家民宿经营者，收集一手意见资料。在此基础上，充分结合元阳县旅游资源特色以及管理实际需求，于2025年3月11日拟定初稿。
初稿完成后，于2025年3月12日至15日广泛征求了县人民政府、县级相关部门、县属14个乡镇及旅游协会的意见建议，共收到反馈意见5条，经过起草小组反复研讨、分析，对合理可行的4条意见建议予以采纳，对办法内容进行了相应修改完善。修改后的办法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卫生健康局等部门组成评估小组，于2025年3月21日进行评估论证，在充分评估后提出进一步完善的要求。起草小组根据评估小组的意见，再次对办法进行优化，最终形成该《办法》。
三、后续工作
公开征求意见后，我们将对《办法》进行再次修改和完善，并再次公开征求意见，直到《办法》最终得以完善，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下一步的工作，直至公开发布实施，届时将为元阳县民宿行业的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，推动元阳县民宿产业朝着高质量方向稳步迈进，助力元阳县旅游经济持续繁荣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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